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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的现场管理检查表
	序号
	                填写内容                   

检查项目
	检查

结果
	依据
	实际情况
	级别

	1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安全投入应当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五条
	
	B

	2
	a.生产单位应对所生产的化学品进行危险性鉴别，并对其进行标识。

b.生产单位应对所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挂贴“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以下简称安全标签)，填写“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以下简称安全技术说明书)。

c.使用单位使用的化学品应有标识，危险化学品应有安全标签，并向操作人员提供安全技术说明书。
d.使用单位购进的化学品需要转移或分装到其它容器时，应标明其内容。

e.使用单位应对盛装、输送、贮存危险化学品的设备，采用颜色、标牌、标签等形式，标明其危险性。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
	
	B

	3
	生产单位应在危险化学品作业点，利用“安全周知卡”或“安全标志”等方式，标明其危险性。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第九条
	
	B

	4
	a.危险化学品的包装物、容器，必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审查合格的专业生产企业定点生产，并经国务院质检部门认可的专业检测、检验机构检测、检验合格，方可使用。
b.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在使用前，应当进行检查，并作出记录；检查记录应当至少保存２年。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A

	5
	a.危险化学品必须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内，储存方式、方法与储存数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并由专人管理。 

b.危险化学品出入库，必须进行核查登记。库存危险化学品应当定期检查。 

c.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必须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储存单位应当将储存剧毒化学品以及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当地公安部门和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的部门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A

	6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对安全、消防的要求，设置明显标志。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储存设备和安全设施应当定期检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B

	7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危险化学品的生产或者储存设备、库存产品及生产原料，不得留有事故隐患。处置方案应当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的部门和同级环境保护部门、公安部门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B

	8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禁止封闭、堵塞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四条
	
	A

	9
	使用单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消除化学废料和清洗盛装危险化学品的废旧容器。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第十八条
	
	B

	10
	甲、乙类物品和一般物品以及容易相互发生化学反应或者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必须分间、分库储存，并在醒目处标明储存物品的名称、性质和灭火方法。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第十九条
	
	A

	11
	物品入库前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确定无火种等隐患后，方准入库。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第二十一条
	
	A

	12
	甲、乙类物品库房内不准设办公室、休息室。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第二十五条
	
	B

	13
	储存甲、乙、丙类物品的库房布局、储存类别不得擅自改变。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第二十六条
	
	C

	
	
	
	
	
	

	
	
	
	
	
	


更多安全生产资料下载，尽在安全管理网[  www.safe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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